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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目的： 

使本校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有關之各項矯正與預防措施有所依循，以確保安全衛生

管理功能，並持續改善管理系統效能。 

 

二、範圍：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中未明文規範之已發生或潛在的不符合狀況、缺失（含教職

員、學生、家長或社區抱怨）等事件狀況適用之。 

 

三、權責： 

1. 本校各單位教職員生均可提出安全衛生缺失事項及建議方案。 

2. 管理代表負責缺失事項之確認、簽派及結案審查；若認定為重大缺失事項，

則另呈校長批示。管理代表並須於環境暨安全衛生管理委員會會議中提出相

關報告。 

3. 環安組負責各安全衛生缺失事項之收辦、列管、銷案及各項矯正與預防措施

之追蹤管理。 

4. 各權責單位負責提報及執行各缺失事項之矯正與預防措施。 

 

四、定義： 

1. 矯正措施： 

為事件狀況之處理，並消除該缺失現象。 

2. 預防措施： 

為缺失原因之消除，並防止其(再)發生。 

3. 安全衛生缺失： 

指除不符合狀況、內部稽核缺點等特定缺失外，其他安衛系統中已發生或潛

在之缺失事項。 

 

四、相關文件： 

1. 依據文件： 

(1)本校「安全衛生管理手冊 (410-ES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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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考文件 

無 

 

3. 校內相關法規 

無。 

 

4. 相關作業說明書與作業標準書 

無。 

 

五、作業要求： 

1. 作業流程圖 

項 
次 

作 業 項 目 各單位 
／人員 

校長  管理代表 環安組 承辦單位

1 缺失事項之提出  
 

   

2 缺失事項之收辦

及確認 
     

3 缺失事項列管   
 

   

4 矯正與預防措施   
 

   

5 矯正與預防措施

之追蹤 NO 
     

6 結案審查   
 

   

7 銷案 YES   
 

   

8 於管理委員會議

提出報告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2-1 缺失事項之提出 

本校各單位及人員發現有關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已發生或潛在之缺失事

項，可填寫「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事項建議表(453-ES210002)」，於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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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向環安組提出。 

2-2 缺失事項之收辦及確認 

     (1)環安組於收到「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事項建議表(453-ES210002)」後即編

號登錄，轉呈安衛管理代表審查確認是否為缺失事項。 

(2)若認定為缺失，則簽派承辦單位並訂定對應措施提報期限與完成期限。如

為重大缺失，則另備文將簽派結果呈校長批示，或於相關會議中進行檢

討協調。 

2-3 缺失事項列管 

    若經認定為缺失，則由環安組依批示結果填寫「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矯正

與預防措施通知單(453-ES210001)」，編號登錄於「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矯

正與預防措施列管追蹤表(453-ES210003)」後，交由承辦單位提報及執行矯正

與預防措施。 

2-4 矯正與預防措施 

(1) 承辦單位接獲「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通知單」後，應

對已發生之缺失事項立即矯正改善，並分析原因、提出並執行預防措施，

以防止缺失事項之(再)發生。 

(2) 缺失發生之原因若可經由作業程序／管理程序、作業說明書與作業標準

書、校內相關法規或表單等文件之修訂而消除，則依本校「文件與資料

管理程序(444-ES09-1)」規定進行文件修訂作業。 

(3) 上述之矯正及預防措施與預定完成日期均應填具於「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通知單」對應欄位，於規定期限內擲交環安組。如

欄位不敷填寫時，得以附件方式提報回覆。 

(4) 環安組檢視承辦單位填報內容，如有特殊情形（如：無法於批示日期前

完成、提報措施不適當時），則呈管理代表核閱，並依批示結果辦理。 

2-5 矯正與預防措施之追蹤 

環安組於通知單所載預定完成日期後十五日內，追蹤各項措施執行成果並予

紀錄，必要時得請承辦單位提供書面佐證資料。 

2-6 結案、銷案 

a. 管理代表依環安組對矯正與預防措施之追蹤結果，評估該矯正與預防措施

之成效，並審查是否准予結案。 

b. 環安組依結案審查批示結果辦理：若批示准予結案，則辦理銷案；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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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結案，則依批示結果繼續列管追蹤或另行處理（如：提送相關會議報

告、討論等）。 

2-7 於環境暨安全衛生管理委員會議提出報告 

管理代表於環境暨安全衛生管理委員會會議上報告本校安全衛生缺失矯正

與預防措施之執行概況，並依會議決議事項辦理。 

 

六、補充： 

    1.本程序書經核定後，尚需試行二年確認執行無虞後，再簽奉本校校長或其代理人同意後

正式施行。 

    2.試行期間由總務處環安組依實際可行執行方式簽請校長或其代理人同意後調整

本程序。 

 

七、附件：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通知單(453-ES210001)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事項建議表(453-ES210002)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列管追蹤表(453-ES210003) 

 

 


